【聖經中的「奉獻」與「捐獻」】
　　常聽到弟兄姐妹問到一個問題，到底新約時代還要不要十一奉獻？這個問題已經有過許多討論。既然神的心意不隨時代改變而改變，新約是舊約的延續與更新。精神的部分得到了延續，禮儀的部分則被更新。那十一奉獻到底是律法的禮儀還是精神？這點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經說過了。我們奉獻是出於肯定神對萬物的主權。神將萬物賞賜給我們，我們則將神賜下收入的一部分奉獻給神，表示對神主權的順服。這不是什麼禮儀，而是不隨時間改變的原則。
　　既然在新約時代律法禮儀的部分得到更新，但奉獻的精神繼續遵循下去。有關新約時代教會對奉獻的觀念，是否與舊約的猶太人不同？我們必須回到聖經上來看。
　　我從新約聖經中找出了與奉獻有關的經文。其中一部分是與聖殿獻祭有關的，另一部分是保羅對教會的教導。
先來看與獻祭及有關的部分：
　　猶太人在聖殿中向神獻上十一奉獻，以及祭物。有幾個字是新約中用於描述有關奉獻的事。
1.	apodekatoo獻上十分之一
　　「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！因為你們將薄荷、芸香並各樣菜蔬獻上十分之一，那公義和愛神的事反倒不行了。這原是你們當行的；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」（路11：42）
　　十一奉獻在耶穌時代的猶太人是普遍施行的，那是律法所規定。耶穌?那是不可不行的，但更重要的是公義和愛神的事。
2.	doron 獻禮物
　　除了上面所說的這個字以外，還有一個與奉獻有關的字Doron。這是向神獻上的禮物。這些應該就是獻祭的牲畜以及農作物。通常不是奉獻金錢，而是牲畜或農作物。
　　「就把禮物留在壇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後來獻禮物。」（太5：24）
　　「你們倒說：無論何人對父母說：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供獻，」（太15：5）
　　「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，拿出來投在捐項（Doron）裡，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。」（路21：4）
　　「凡大祭司都是為獻禮物和祭物設立的，所以這位大祭司也必須有所獻的。」（來8：3）
　　猶太人實行十一奉獻一般也不是用金錢，而是牲畜與農作物。獻祭的農作物一般除了燒在壇上的素祭之外，會保留在庫中。牲畜除了獻燔祭、以及搖祭吃掉的之外，也是由利未人保管。這些獻祭的規定在耶穌時代、聖殿被毀之前都被猶太人遵行的。甚至在耶路撒冷猶太人的基督徒也都是謹守舊約的律法。
　　至於外邦人，本來就沒有獻祭的習慣，耶路撒冷大會也規定外邦人不必遵行律法中，屬於禮儀的部分，如割禮、潔凈的禮儀。不過律法中與道德有關的部分、以及為了維持教會的合一，在飲食禮儀最重要的部分仍然維持，如不吃祭偶像之物、勒死的牲畜、血。那獻禮物與祭物的律法外邦人是否要守呢？
　　我們知道希伯來書中已經說出，基督就是最美的祭物，一次獻上就永遠有功效。聖殿的獻祭除了猶太人外，新約中沒有外邦人基督徒獻祭的例子。因為外邦人不能進聖殿，只能在外邦人院。保羅曾帶外邦人進耶路撒冷，被誤以為進入聖殿，引起軒然大波。（徒21：27～29）外邦基督徒不參與獻祭是當時的習慣。而十一奉獻呢，我們從福音書的經文我們可知道，猶太信徒仍然實行，但對外邦信徒聖經中並無提到。那十一奉獻是否就該照著猶太、與外邦兩個種族分別而一刀切呢？
　　首先我們要確定的是，神要人向對神奉獻這心意，是不分舊約新約、不分種族而對所有人一概適用的。不是說猶太人應該奉獻、外邦人不需要。在新約時代已經不再按種族來分別神的選民。而是看他是否信基督，若信，他就是屬神的人。屬神的人，神的永恒心意對他就適用。要不然舊約只對猶太人說的，對教會就沒有意義了。這就把新舊兩約，按種族給切成兩半。也把神對世人一貫的心意也切成兩半了。
　　那新約時代的外邦基督徒既然不獻祭，那如何實行奉獻。我的看法是：奉獻既然是個不隨時代改變而改變的原則，首先要確定基督徒就應該奉獻，先不管比例是多少。保羅是否有提到奉獻的事呢？因為保羅是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徒，他寫的書信主要的對象也是外邦基督徒。所以他沒有提到聖殿獻祭、與律法中的十一奉獻規定也是很自然的。雖然他沒有提到十一奉獻，但是卻提到獻上自己為活祭，也就是全然獻上。新約時代不再是按著比例守住奉獻的律法，而是按著奉獻的大原則，把我所有從神的來的，時間、精神、恩賜、才幹、當然也包括金錢，獻在神面前，為神所使用。 　　有人認為，那好，既然全人都奉獻了，也就是說金錢奉獻上就不必再要求什麼比例了。如果我們的心態是：既然全人奉獻了，我在金錢上應該盡力奉獻，支持聖工、救助窮人，我肯定你這樣的想法。如果只是一個不奉獻、或者是少奉獻的藉口，既然我全人屬主了，我自己用也是為主用的。這是自私的托詞，背地裏是跟神斤斤計較。那是我所不贊成的。
　　在使徒行傳中提到：「在凱撒利亞有一個人，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營的百夫長。他是個虔誠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賙濟百姓，常常禱告神。有一天，約在申初，他在異象中明明看見神的一個使者進去，到他那裡，說：哥尼流。哥尼流定睛看他，驚怕說：主啊，甚麼事呢？天使說：你的禱告和你的賙濟達到神面前，已蒙記念了。」（徒10：1～5）
　　可見賙濟窮乏人是神所喜悅的事，是不分猶太人、外邦人。凡是對神敬虔的人，就應該用金錢來幫助比我們更有需要的人。而且對人的捐助，蒙神紀念。我們奉獻給教會，讓教會在救助災民、扶助貧窮的事工上有經費可用，這就是向神的奉獻。如果教會不做這事工的話。信徒也可以奉獻到專做這些事工的基督徒機構，這也是向神的奉獻。
　　如果說硬要把新約時代的捐獻，當成是對人的，舊約時代當成是對神的。那是非常奇怪的說法，舊約時代有一部分的十一奉獻就是捐給窮苦人的、或是給無產業的利未人的。那是不是向神獻上的呢？既然神所命令，寫在摩西律法中，那應該就是獻給神的。除了燔祭以外，十一奉獻交入庫中，也是供利未人養生之用。怎麼能分，哪些是獻給神，那些是獻給人的呢？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新約時代也是一樣，如果說哥尼流的賙濟是給人的，那保羅怎麼說：「你的賙濟達到神面前」？所以是不能按著舊約獻給神，新約捐給人一刀分的。
